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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st 門徒行動:去-傳福音?

▪“傳福音”讓你聯想到什麼?

❑耶和華見證會:你聽過耶穌基督的福音嗎?但是,他們的福音和聖
經中的耶穌基督全然無關?

❑許多機構將福音內容簡化成“上天堂”“福音橋”“屬靈的四
個律”等等公式-超級偉大的耶穌基督,變成簡單的公式-當成入
門的簡介還可以,若只是停在這裡,能說得清嗎?至終,福音被傳成,
只是靈魂得救的方程式(上天堂..-福音真的那麼簡單嗎?不..)

❑傳揚的行動(新約教會用拼命來形容,)也被簡化成“發單
張”“個人談道”“佈道會”..這些簡易的辦法,當成接觸靈魂
的訓練還可以,但是,這些方式卻在許多傳道人的威脅利誘之下,
變成一種功德的行動-做得越多,越圓滿(有的人因此就以為自己
比傳道人或其他基督徒高一等,在教會指指點點..)



福音的內容
•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．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、叫我傳好信息
給謙卑(貧窮)的人、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、報告被擄的得釋放、
被囚的出監牢(賽61:1)-直接從字面上看,福音,好像是社會改
造的一環.但是,每一次人為的改造(不管是哪一黨)都會埋下另
一極的問題,所以,不可能是社會福音.如果你從整卷書去了解,
你就會發現,以賽亞的福音,指的是一個人:彌賽亞(基督)-以馬
內利(神的同在)-受苦的僕人,就是新約的耶穌

•神的兒子、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(可1:1)難怪,新約所提到的福
音,要嘛,就是在介紹耶穌基督,要嘛就是在解釋耶穌基督為什
麼是人類的福音-是新約使徒和教會積極傳揚的內容(傳福音)

➢這樣的福音,在以弗所書中給我們有了最最整全的講解



I. 基督的福音
•諒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、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、
用啟示 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、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．
你們念了、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(3:2-4)

1) 福音的奧秘=基督的奧秘:基督就是福音的內容

2) 福音是神的啟示(揭發奧秘)-耶穌基督的好消息

3) 牧者關切會友的職分是為了福音(不是身體的/心理/生
活的需要-醫生/治療師/社工的專業,參徒6:2;20:24,28)-不在乎
會友與基督關係的牧者/不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,都已經
偏離了耶穌基督的福音(別再自稱福音派)

➢福音,首先是與基督的關係所帶來的福祉-與神與人的和睦



基督裡的和睦
•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、也給那近處的人(2:17)-
基督的身體和血(聖餐在紀念的)所帶來垂直和橫向的和睦:

•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、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、靠著他的血、已
經得親近了。因他使我們和睦、將兩下合而為一、拆毀了中間
隔斷的牆．而且以自己的身體、廢掉冤仇、就是那記在律法上
的規條．為要將兩下、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、如此便成就了
和睦．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、 便藉這十字架、使兩下歸為一
體、與神和好了(2:13-16)-藉著耶穌,我們才得與神與人有真實
的和睦 -當婚姻輔導,很能幫人解決問題-今天好了明天還是會
有問題-唯有當兩個人都在基督裡,才會是美好關係的保證

➢這個和睦不是私下個別的(歐美基督信仰:個人-私人,)而是在歸
屬一個群體的狀況下發生的: 



基督裡的歸屬

•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、藉著福音、得以同為後
嗣、同為一體、同蒙應許(3:6)
•那時、你們與基督無關、在以色列國民以外、在所應許的
諸約上是局外人．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、沒有神…這樣、
你們不再作外人、和客旅、是與聖徒同國、是神家裡的人
了(2:12,19)
➢在基督耶穌裡,讓人加入了神的家/國-因此一起,承受神
所要給人的一切恩惠-真實的歸屬
❖從小在一個爹不疼娘不愛,吃不飽穿不暖的家,7個兄弟姊妹為生存而
彼此爭競忌妒..自從信耶穌以後,才學會什麼叫做 “愛”“家”-福
音!!!



福音的價值

•福音的內容是耶穌基督-掌權的主.所謂的好消息就是,在
基督裡我們歸屬了一個永恆的家/國度,可以與神與人得到
真正的和睦-唯有這樣的認識,讓傳福音的人在受到迫害時,
仍然可以坦然無懼的堅持到底,因為,這福音對我們在地上
孤苦無依的人來說,太有價值了!!!
•為這緣故、我也受這些苦難．然而我不以為恥．因為知道
我所信的是誰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、直到那日
(提後1:12)
➢這麼棒的福音,應該要怎麼去傳揚?神是怎麼安排,讓這個
好消息傳開的?



II.福音的安排

•又使眾人都明白、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
裡的奧秘、是如何安排的(3:9 ) –管理/安排/計畫

❖安排的目地:使天上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現在得知神
百般(豐盛)的智慧(3:10b)-在這樣的安排下,可以
讓所有的存在物(包括屬靈的)知道神那超越的智慧
-不是按著世上有錢有勢的人的眼光/智慧/聰明,而
是超過天使/靈界權勢的聰明智慧(1:21)

➢那是什麼樣的安排?



藉著教會

•為要藉著教會、使天上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現在得知神百
般的智慧(3:10)

•教會(聚集的會眾)?在政府眼中,只是一個民間團體;在一
般人眼中,只是一個宗教團體;在移民眼中,只是個社會資
源(認識人/移民適應/同胞聯誼..)每個人都在為教會下自己的定
義,也根據這個定義來對待教會和傳道人(牧師-CEO?雇工?羔
羊…)

➢在以弗所書,真正的教會是傳福音最重要的關鍵-基督的
身體-基督具體的顯現:傳福音=參加,建造為基督見證的
教會(和睦/歸屬/愛..是一個人無法表現出來的)



III.基督的身體

•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、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．教
會是他的身體、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(1:23 參
4:12,5:29,林前12,羅12)-你如何知道王牧師在這裡….教
會就是基督耶穌具體的顯現
•但願他在教會中、並在基督耶穌裡、得著榮耀、直到
世世代代、永永遠遠。阿們(3:21)--在教會中=在基督
耶穌裡,神,要得到永遠的榮耀(個人佈道…如果不是教
會的一環,不會..)

➢福音的奧秘=基督的奧秘-在基督耶穌裡=在教會中:



傳福音=建造為主見證的教會
•他所賜的有使徒、有先知．有傳福音的．有牧師和教師．
為要成全聖徒、各盡其職、建立基督的身體(4:11-12)
❖使徒(代表基督的權威)、先知(傳神的話)傳福音的(宣教師)牧師和教師

(牧養教會)-現在統稱“傳道人,”都是他所賜的(不是自己想當

就當的/教會雇用的…必然要有一個終極目標:建造為主見證的
教會(不是想上台/想當名嘴/幫助人…也不是管會堂的/台傭…)

❖過程目標:為要成全(培訓/教導)聖徒-各盡其職-加入教
會 (彼此相愛,恩賜配搭)-婚姻親子和社會中為主作見證
(分享神的愛和救恩)

➢傳福音,必須和教會的建造一起進行,才是基督的身體向
世人的顯現/見證



默想/討論

•過去,一想到“傳福音”你會聯想到的是什麼?
•今天的經文對你有什麼重要的提醒或修正?
•在建造成為基督的見證的教會上,你應該參與的
責任是什麼?


